

关于组织评选嘉兴市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推广奖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加快农业和农村科技创新与进步，全面推进现代新农村建设，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励办法的通知》（嘉政办发〔2007〕40号）的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评选2012年嘉兴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人数和范围

表彰嘉兴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15名。主要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农业科技人员。主要是涉农科研院所、技术推广部门和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实施各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的主要完成者，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创新创业和开展服务的科技人员，以及深入基层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农业科技人员。

（二）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主要是农业、林业、渔业、水利、科技、供销、气象等系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三）在农业科技管理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管理人员。主要是长期从事农业与农村科技管理工作，表现出色、成绩显著的农业科技管理工作者，表彰人数不超过3人。
二、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为人正派，事业心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身体健康的在职人员。
（二）被推荐的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方面
2007年以来，在农业高新技术、传统农业技术升级和紧缺资源替代技术，特别是农业生物技术、种子种苗、农产品保鲜和加工增值、农业防灾减灾、农业资源保护和利用、农业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开发成效显著；或在一个县域范围内通过成果转化与应用，逐步形成重点支柱产业，打响一个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2、农业技术推广方面
（1）在农业技术推广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并且目前还在岗位上，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与职责相应的业务素质和技能。

（2）2007年以来，在积极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新成果、新技术，开展试验、示范，结合当地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为农民开展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依靠科学技术指导农业产业和产品（品种）结构调整，促进农业节本、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中作出显著成绩。
（3）相同条件下，应适当向曾担任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人员倾斜。

3、农业科技管理方面
在农业和农村科技管理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并且目前还在岗位上，在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环境营造方面对本地区、本系统农业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2009年以来已获得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的不参加本次评选，已获得省、市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的不参加本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评选。
三、申报要求

（一）实行差额评选，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1,各县（市、区）科技局具体负责推荐本地区候选人，并经县（市、区）政府同意后，向嘉兴市科技局申报。

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推荐本部门（单位）、本系统候选人，直接向嘉兴市科技局申报。
（二）各地、各单位在推荐工作中要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按照评选条件、申报程序和有关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对候选人进行初选，推荐名单须在适当范围进行公示。

（三）被推荐人须如实填写相应的推荐表（见附件2）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推荐表一式12份（须附word电子文档）、佐证材料一式1份。推荐单位负责签署推荐意见，统一报送嘉兴市科学技术局，截至时间2012年4月18日。

嘉兴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的评选信息将在嘉兴科技网（http://www.jxkjj.gov.cn）上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联系人：嘉兴市科学技术局农社处      李晓娟
电  话：82159822    电子邮箱：zk2159822@126.com
附件：1、推荐名额分配表
2、推荐表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      
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主题词：科技  农业  奖励  通知

抄送：省科技厅农村处、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共印25份
附件1：

推荐名额分配表
	县（市、区）或部门、单位
	名　额

	南湖区
	3人

	秀洲区
	3人

	嘉善县
	3人

	平湖市
	3人

	海盐县
	3人

	海宁市
	3人

	桐乡市
	3人

	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人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1人

	嘉兴市农业经济局（含所属单位）
	2人

	嘉兴市水利局、气象局（含所属单位）
	1人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1人

	嘉兴市科技局、科协系统
	1人

	嘉兴市粮食局、供销社系统
	1人

	合计
	30人


附件2：
嘉兴市农业科技突出贡献奖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

推  荐  表

推荐类型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
二○一二年

填 写 说 明

1．此表由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填写。被推荐人和其所在单位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推荐类型分为：1、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方面；2、农业技术推广方面；3、农业科技管理方面。
3．推荐单位为各县（市、区）科技局和市级单位。
4、推荐表一式12份（须附word电子文档），相关佐证材料提供复印件，按佐证材料目录顺序用A4纸装订成册。
5．“主要成就”叙述要求简明扼要，以具体数据和事例说明成绩。

一、被推荐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党派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最高学历及获得时间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从事农业科技工作时间（年）
	

	是否担任过科技特派员
	


二、工作简历

	起 止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职称

	
	
	


三、2007年以来曾获个人荣誉情况

	获 奖 时 间
	荣 誉 名 称
	授 奖 部 门

	
	
	


注：荣誉情况指获县（市、区）级以上各类由政府或市级以上部门颁发的奖励
四、主要成就

	（主要是2007年以来的工作成就）


五、2007年以来主要论文（第1、2、3类推荐人选填写）

	


注：论文类别指国外期刊、国际会议、国内会议等，国内二级以上刊物。
六、2007年以来获科技奖励情况（第1、2、3类推荐人选填写）
	获奖时间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授奖部门
	获奖排名

	
	
	
	
	


注：本表所填科技奖励是指县（市、区）以上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七、2007年以来申请、获得专利和品种保护权情况（第1、2类推荐人选填写）
	国别
	申请号
	专利号
	项目名称
	排名

	
	
	
	
	


注：申请、获得专利仅指发明专利。
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情况（第1类推荐人选填写）
1、2007年以来承担的市级以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实施地（企业）
	起止日期
	排名

	
	
	
	
	


2、转化及产业化农业科技成果后产生的效益

	农业科技成果名称
	推广应用情况
	产生的效益

	
	
	


九、2007以来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情况（第2类推荐人选填写）
	推广的农业科技成果
	推广（示范）地
	推广（示范）情况
	年增产情况
	年新增经济

效益（万元）
	农民人均年增收（元）

	
	
	
	
	
	


注：1、“推广的农业科技成果”指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等；
2、“年增产情况”、“年新增经济效益”和“农民人均年增收”指推广期内的年平均数值。
十、推荐、评审意见

	工作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评委会评审意见
	盖章（代章）
年   月   日


十一、佐证材料目录

	1、个人荣誉证书

2、科技奖励证书
3、论文
4、承担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文件

5、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实施地、农业技术推广地有关应用证明及效益证明

6、其他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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